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四川省电力公司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６３

号

通讯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６３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省电力

公司所持有、控制的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电力）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

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乐山电力拥有权益。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乐山电力股份托管给信息披露义务人引起的。 该托管行为

已获批准同意。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１

、上市公司、乐山电力：指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四川电力：指四川省电力公司

３

、乐山市国资公司：指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４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托管：指四川省电力公司与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从而受托管

理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乐山电力

２４８５

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７．６１％

）之行为

５

、战略合作协议：指《关于加快推进乐山“两化”互动、促进乐山更快更好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

６

、本报告、本报告书：指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７

、《收购办法》：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８

、交易所：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９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０

、元：指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四川省电力公司

２

、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６３

号

３

、 法定代表人： 王抒祥

４

、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拾贰亿肆仟万元

５

、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１１４５

６

、 组织机构代码：

６２１６０１１０－８

７

、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企业

８

、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９

、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电力输送；电力建设工程项目的论证、勘测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调试、招标、验收接电管

理；电网的统一规划、建设、调度和运行管理；技术推广服务；电力设备及配件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及咨询。

１０

、经营期限：长期

１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川税蓉字

５１０１０４６２１６０１１０８

１２

、股东名称：国家电网公司

１３

、通讯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６３

号

１４

、邮政编码：

６１００４１

１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６８１３３９７７

，

６８１３３６８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四川电力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则持有国家电网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因此，国家

电网公司是四川电力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四川电力实际控制人。

国家电网公司是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经营输电、变电、配电等电网资产的特大型企业。 公司

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国家电网公司是国家电网投资和经营的主体，依法经营国家电网公司及有

关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并由国家电网公司拥有的全部国有资产。国家电网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和经营跨区域输变电工程和

联网工程，负责三峡输变电工程的建设管理，负责调频、调峰电厂的投资、建设与经营，也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的出资者

之一。

１

、除本公司外，国家电网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如下：

序号 核心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

万元

）

１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华东电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华中电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

西北电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

东北电网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６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１

，

７８６

，

０００

７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６２０

，

０００

９

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６７０

，

０００

１０

上海市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６２３

，

２１７

１１

江苏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２

浙江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５８８

，

４５１

１３

安徽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３５０

，

４４６

１４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４１２

，

０００

１５

河南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４８３

，

８０６

１６

湖北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５３５

，

０４８

１７

湖南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５３４

，

８８４

１８

江西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４３２

，

０１６

１９

四川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７２４

，

０００

２０

重庆市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１３８

，

３００

２１

陕西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甘肃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３２６

，

６７０

２３

青海省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２８８

，

９９８．６０

２４

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１７３

，

０２１．６１

２５

新疆电力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１

，

０２３

２６

西藏电力有限公司

５１％

电力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８

国家电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１

，

０６５

，

０００

（

港元

）

２９

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２２０

，

０００

３０

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

１００％

信息

３２

，

０００

３１

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

１００％

咨询

３

，

５２６．８０

３２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１００％

综合

８０

，

０００

３３

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服务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４

国网国际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电力

１５

，

０００

３５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传媒

５

，

０００

３６

国网能源研究院

１００％

咨询

６

，

０００

３７

中兴电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８０％

综合

８０

，

０００

３８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１００％

综合

５０

，

０００

３９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综合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综合

４６９

，

２５１

４１

国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１００％

综合

４

，

５４４

２

、控股股东控制或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国家电网公司控制或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或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持有人 持股比例

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大信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２４％

２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３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７８．９７％

４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电力公司

２０．０７％

５

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电力公司

２３．９２％

６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电力公司

１５．１６％

７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３５．２５％

８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４％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６．０４％

９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电力公司

８．１６％

１０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深圳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７％

１１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１４．６７％

１２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３８％

１３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９０％

１４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６４％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或其控股股东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控股股东国家电网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合计达

５％

以上股权的情况，具

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１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９７．６８％

２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４３％

３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１０％

４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９２．６１％

５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００％

６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９３．８８％

７

英大期货有限公司

９７．３０％

８

山东英大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９

山东英大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９４．００％

１０

新疆安泰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１

北京安恒信保险公估公司

９５．００％

１２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２４％

１３

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１４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５０％

１５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１７％

１６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四川电力的全资子公司包括四川电力物流集团公司、四川启明星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超高压建设管理公司、四川电

力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启明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电力送变电建设公司、四川电力进出口公司等，另外四川

电力还控股

６７

家非全资子公司。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介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２００９

年

７

，

４９０

，

５２７．８７ １

，

９９３

，

５１８．８１ ５

，

７８５

，

６９４．５１ －５２

，

９２１．６３ －３．４３％ ７３．３９％

２０１０

年

９

，

２１０

，

６８７．３６ ２

，

８７５

，

８５０．７２ ７

，

６３５

，

６８３．８１ １７９

，

３１４．４８ ７．４７％ ６８．７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

２２９

，

８３８．１７ ２

，

８４８

，

１７０．００ ８

，

２２９

，

２０６．８８ １５２

，

９２１．８１ ５．４３％ ７２．１６％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合法经营情况

四川电力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四川电力为国有独资企业，不设董事会、监事会，公司总经理为法定代表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职务 姓 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永久居留权

总经理 王抒祥 男 中国

１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４０９２００３７Ｘ

成都 无

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

刘 勤 男 中国

４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２１２３００８１１

成都 无

副总经理兼工会主

席

胡柏初 男 中国

４２０１０６１９５６０８２３８４１８

成都 无

副总经理 王 平 男 中国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５０７２６４３９Ｘ

成都 无

副总经理 陈修言 男 中国

３４２３０１１９６２０３０１１０１８

成都 无

副总经理 张 伟 男 中国

４１２９０１１９６２０９１０１５３３

成都 无

副总经理 丁燕生 男 中国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４０６０９３７１０

成都 无

总会计师 潘贤芝 女 中国

５１０１０３１９５６０１２８３９６４

成都 无

总工程师 刘 勇 男 中国

３１０１１２１９６８１０２４００１６

成都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川电力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如

下：

四川电力持有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１

）

２３．９２％

的股权共计

１２０

，

５７８

，

１３２

股，为该公司第一大

股东。

四川电力持有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

２０．０７％

的股权共计

６５

，

０６９

，

９９７

股，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川电力持有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０５

）

１５．１６％

的股权共计

５５

，

２７２

，

４６０

股，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

第二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股份托管基于四川电力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与乐山市人民政府签署的《关于加快推进乐山“两化”互动、促进乐山

更快更好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进行。 根据该协议，乐山市人民政府同意拟将乐山市国资公司持有乐山电力

７．６１％

股份总计

２４８５

万股转让给四川电力，转让前委托给四川电力管理。

通过本次股份托管，有利于加快乐山市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构建支撑乐山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电力平台，促

进乐山市水电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发挥电网规模效应，提高电量消纳能力，更好地服务于乐山地方经济。有利于四川电

力增强对乐山电力的控制力，发挥国家电网在技术、人才、管理、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推进乐山电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除上述战略合作协议涉及的股权转让计划外，四川电力目前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乐山电力股份的计划，也没

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为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

四川电力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乐山“两化”互动、促进乐山更快更好发展

的战略合作协议”议案，审议通过了同意受让乐山市国资公司持有的乐山电力

７．６１％

（

２４８５

万股）股份、同意与乐山市国资公

司签订《股份托管协议》议案，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与乐山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快推进乐山“两化”互动、促进乐山更

快更好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该协议，乐山市人民政府同意拟将乐山市国资公司持有乐山电力

７．６１％

股份总计

２４８５

万

股转让给四川电力，转让前委托给四川电力管理。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本次股份托管前，四川电力持有具有表决权的乐山电力股份

５１２２．９７８９

万股，占乐山电力总股本的

１５．６９％

，为上市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股份托管后，四川电力持有具有表决权的乐山电力股份

７６０７．９７８９

万股，占乐山电力总股本的

２３．３％

。仍为上市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

二、股份托管协议

四川电力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与乐山电力第二大股东乐山市国资公司（持有乐山电力股份

４７７１．０７３３

万股，占乐山电力

总股本的

１４．６１％

）签署了《股权托管协议》，四川电力受托管理乐山市国资公司所持有的

２４８５

万股乐山电力股份。

（一）股份托管协议当事人

甲方：乐山市国资公司

乙方：四川电力

（二）托管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托管股份的数量：

２４８５

万股，占乐山电力总股本的

７．６１％

。

（三） 托管权限：甲方同意将持有的乐山电力

２４８５

万股股份中除财产性权利（收益权、处置权、配股权）之外的其他权利

全部委托给乙方行使，乙方同意受托行使上述股东权利。

（四）托管费用： 协议双方同意不就托管标的股份支付或收取任何费用。

（五）协议的生效、终止：股权托管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双方的公章后生效。 双方共同推进

乐山市人民政府、四川省电力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的实施，股权托管协议履行至战略合作协议实施

完后失效。

（六）协议变更、终止的条件：协议一旦经双方签署即不可撤销，除协议另有明确规定外，协议任何变更或解除均应经由双

方以书面方式为之，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一方变更或解除协议，应承担违约责任。

三、本次权益变动拟托管股份的限制情况

乐山市国资公司承诺本次所托管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抵押权、质押权、其他担保权利以及司法冻结、查封或其他

强制措施。

第四节 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四川电力及乐山市国资公司本次股份受托及托管不涉及资金支付。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改变或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四川电力暂无改变乐山电力目前的主营业务或对其主营业务做出任何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四川电力与乐山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加快乐山地方电力资源的整合和推动乐山电力电网升级，乐山

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电力同意由乐山电力逐步收购乐山地方国资持有的四川犍为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大渡河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四川省电力公司持有的四川马边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沐川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同时乐山市人

民政府支持乐山电力整合金口河地区电网资源。 在乐山电力正式完成收购前，乐山市人民政府同意将地方国资持有的四川犍

为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大渡河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委托乐山电力进行管理。乐山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电力同意乐

山电力逐步收购四川电力拥有乐山境内的部分输变电设施。 上述合作协议内容将有利于乐山电力业务的做大、做强，对乐山

电力未来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乐山电力已受托管理四川犍为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事项外，四川电力暂无对乐山电力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

合作的计划，也无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四川电力计划调整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构成。 具体方案为：乐山电力董事会人数不变仍为

１１

人，

其中四川电力推荐

８

名董事（含

２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乐山市国资公司推荐

３

名董事（含

２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四川电力将

确保乐山电力经营班子的稳定，在行使托管股份的相关权利时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增强上市

公司综合竞争力和长远发展能力。

四、对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四川电力尚无对乐山电力《公司章程》做重大修改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乐山电力实际情况需要进

行此类修改，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改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四川电力并无在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乐山电力现有的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四川电力并无修改乐山电力分红政策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四川电力并无其他对乐山电力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四川电力作为乐山电力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其与乐山电力之间仍将保持人员独

立、资产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和机构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对乐山电力的独立经营能力无实质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乐山电力仍将在采购、生产、销售和知识

产权方面保持独立。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及解决措施

１

、目前的交易情况

四川电力乐山电业局、四川电力眉山公司与乐山电力之间有购销电力的交易行为，

２０１１

年乐山电力向四川电力下属分公

司采购电力，金额

６１

，

５８２．５１

万元，向四川电力下属分公司销售电力，金额

３４６．１

万元。

２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

１

）四川电力与乐山电力之间目前交易的定价原则

四川电力乐山电业局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有关电价政策和规定对乐山电力执行趸售综合电价。 经双方约定，趸售综合

电价实行年度核定。 在购、售电有效期内，发生电价和其他收费项目费率调整时，按调价文件规定执行。 四川电力下属分公司

与乐山电力象月电厂、花溪公司、乐电天威硅业公司之间的电力销售与电力采购电价根据物价管理部门确定的价格执行。

（

２

）以后的定价原则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在四川电力与乐山电力购销电力的交易中，继续严格采用上述定价方式，按照国家相关法规确定

价格；若在以后的经营中，出现四川电力与乐山电力之间购销电力的情况，将继续严格执行国家定价，以保持关联交易的公允

性，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３

、规范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四川电力将继续保证与乐山电力之间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在交易发生时，四川电力与乐山电力将

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履行严

格的信息披露义务，接受市场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监管。

三、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及解决措施

四川电力和乐山电力虽同属于电力开发、经营的企业，但四川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对每个供电企业都颁发了《供电营业许

可证》，对每个供电企业的供电营业区进行了严格的划分，二者经营范围并不交叉。 所以，以上各方的实际供电区域没有交叉，

且只能在各自的实际供电区域内经营，并不会受到来自其他供电企业的同业竞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四川电力与乐山电

力并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四川电力第一大股东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为避免今后潜在同业竞争的产生，四川电力已经做出

承诺，四川电力在完成本次股份托管事宜后，将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乐山电力产生同业竞争的风险；四川电力将促使其控

制、管理和可施以重大影响的单位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乐山电力的同业竞争；四川电力资本运营过程中，如果取得、控制与

乐山电力相同或相似业务的资产时，将及时向乐山电力通报情况，与乐山电力协商采取有效措施公平的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保证其生产经营在市场原则下进行。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交易

除前节所述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外，四川电力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与乐山电力及其子

公司之间没有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高于乐山电力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四川电力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与乐山电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有合计超

过

５

万元人民币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四川电力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乐山电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四川电力不存在对乐山电力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四川电力在股份托管协议签署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卖乐山电力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四川电力为国有独资企业，不设董事会、监事会。 经自查，四川电力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股份托管协议

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买卖乐山电力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四川电力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表详见备查文件，该备查文件存放于乐山电力董事会办公室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十节 其他重大事项

四川电力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四川电力不存在

以下情形：

１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２

、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３

、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

书的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四川电力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川省电力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抒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梁茂辉

财务顾问主办人：戴景勇、徐玲玲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 四川省电力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

、 四川省电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 四川省电力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纪要（第

１６

期）

４

、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同意将持有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８５

万股股份委托给四川省电力公

司管理的决议

５

、 乐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权托管有关问题的批复 （乐山国资企

【

２０１２

】

２３

号）

６

、 四川省电力公司与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托管协议》

７

、 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与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交易的相关声明

８

、 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变更的说明

９

、 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自查报告的说明

１０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自查报告的说明

１１

、 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相关事项的承诺函

１２

、 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１３

、 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其股权控制关系的说明

１４

、 四川省电力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１５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

４６

号

股票简称 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四川省电力公司

信息披 露 义 务 人 注

册地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６３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为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

、

境外 其

它 上 市 公 司 持 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

３

家

信息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拥有境内

、

外两个

以上上 市 公 司 的 控

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数

：

３

家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执行法院裁定

□

协议转让

□

继承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赠与

□

间接方式转让

□

其他

√

（

请注明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股份托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５１

，

２２９

，

７８９

股 持股比例

：

１５．６９％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７．６１％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 办

法

》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 购

办法

》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已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

＂

否

＂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

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四川省电力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王抒祥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 所：乐山市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通讯地址：乐山市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邮编：

６１４０００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乐山电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乐山电

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国资公司

、

甲方 指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乐山电力

、

上市公司 指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电力

、

乙方 指 四川省电力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本次编制的

《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

协议 指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四川省电力公司签订的

《

股权托管协议

》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准则

１５

号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国资委 指 四川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乐山市国资委 指 乐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乐山市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注册资本：叁拾亿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号码：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１９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１１１０２２０６９６４４９７

经营期限：永久

经营范围：在授权范围内以独资、控股、参股方式从事资产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乐山市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邮政编码：

６１４００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乐山市人民政府批准，由乐山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实际控制人为乐山市国资委。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戴国际 男 董事长 中国 乐山 无

赖华清 男 董事 中国 乐山 无

谢永康 男 董事 中国 乐山 无

杨冰 女 董事 中国 乐山 无

李秀木 男 董事 中国 乐山 无

马蓉生 女 董事 中国 乐山 无

杨文勇 男 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乐山 无

郭利锋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乐山 无

罗逆枝 女 总经理助理 中国 乐山 无

四、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将持有的乐山电力股份

２４８５

万股委托给四川电力管理， 是为了适应公司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促

进乐山电力增强综合竞争力和长远发展能力。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增持或减少乐山电力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

在乐山电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市场状况增、减持乐山电力的股

份，将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本次股份托管前，国资公司持有具有表决权的乐山电力股份

４７７１．０７３３

万股，占乐山电力总股本的

１４．６１％

。 本次股份托

管后，国资公司持有具有表决权的乐山电力股份

２２８６．０７３３

万股，占乐山电力总股本的

７％

。

二、《股权托管协议》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国资公司与四川电力签订了《股权托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甲方：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省电力公司

２

、托管股份数量：

２４８５

万股

３

、托管股份比例：占乐山电力总股本

７．６１％

４

、股份性质及性质变动情况：托管股份属国有股份，托管后股份性质不发生改变。

５

、托管权限：甲方同意将持有的乐山电力

２４８５

万股股份中除财产性权利（收益权、处置权、配股权）之外的其他权利全部

委托给乙方行使，乙方同意受托行使上述股东权利。

６

、托管费用：甲乙双方同意不就托管股份支付或收取任何费用。

７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８

、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双方的公章后生效。

９

、协议变更、终止的条件：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书面同意后可以变更、终止协议。

三、本次股份托管的限制情况

本次托管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担保、司法冻结、信托或第三方权益等影响本次托管的权利限制情况。

四、本次股权托管协议的授权及批准情况

本次股份托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获得批准。

五、本次股份托管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股份托管对公司上市公司控制权不构成影响。

六、四川电力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及受托意图

四川电力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国有独资公司，具备中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参与本次股份托管的合法主体资格。

四川电力自成立以来均依法通过工商年检，合法存续，未有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导致其终止、解

散或清算的情况。

通过本次股份托管，有利于四川电力发挥专业优势，加快乐山地区电网建设步伐，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供电水平和供

电能力，满足乐山地区工业及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对电力的需求。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负债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其对上市公司的未清偿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提交之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买卖乐山电力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载事项外，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

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股份托管的董事会决议；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托管协议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戴国际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四川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乐山市嘉定北路

４６

号

股票简称 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４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

称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乐山市嘉州大道

２５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

《

股权托管协议

》

安排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７７１０７３３

股 持股比例

：

１４．６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由

４７７１０７３３

股减少至

２２８６０７３３

股

变动比例

：

由

１４．６１％

减少至

７％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暂无增持或减少乐山电力股份的计划

，

但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

或减少其在乐山电力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

此前

６

个 月是否 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

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戴国际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2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 2012-017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网上

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发展情况，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5

：

00-17

：

00

参加福建

辖区上市公司

2011

年度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000671/

）或

"

福建上市公司投资者

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fujian/

）参与交流。

公司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何媚、廖剑锋、潘龙淼。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19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2012-26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徐敏女士的书面辞职申请

,

因工作变动原因

,

请求辞去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公司对徐敏女士担任公司监事职务期间为公司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表示感谢。 徐敏女士辞去监事职务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鉴于徐敏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

公司工会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召开工会联席会议

,

与会人员经讨论研究并一致通过

,

同意徐敏女士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

选举文均（简历附后）先生

增补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满止。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文均简历：

文均，男，

1969

年

6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5

年

7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

公司产品企划总监，

2008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

文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4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发布《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公告》（编号：

2012-028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公司并于

2012

年

5

月

8

日、

5

月

15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及公司聘请的有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地推进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及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公布一次进展情况，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予以披

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赎回旗下

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以及中国

证监会 《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运用固有资金进行基金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2005]96

号）的相关规定，现就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赎回旗下部分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公司拟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包含

2012

年

5

月

25

日）通过代销机

构赎回本公司旗下基金

--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73003

）

9,680,

542.11

份。 公司持有该基金份额的时间已超过六个月。

根据《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条款，本次基金份额赎回

费率为零。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规定，

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操作，并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广发消费品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银行

"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徽商银行

"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东莞证券

"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

定新增上海银行、广州银行、徽商银行、东莞证券为广发消费品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代码：

270041

）的代销机构，投资者自

2012

年

5

月

22

日起可在上述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办理

该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

重要提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

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1-962888

公司网站：

www.bankofshanghai.com

（

2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3-96699

（全国），

020-96699

（广州）

公司网站：

www.gzcb.com.cn

（

3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96588(

安徽省外

)

、

96588(

安徽省内

)

公司网站：

www.hsbank.com.cn

（

4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769-961130

公司网址：

www.dgzq.com.cn

（

5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105828

（免长途费）或

020-83936999

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

构成对本基金的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002672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12－9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

年

3

月

26

日《关于核准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413

号文

件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500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43

元。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证上

[2012]106

号文件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9

日及

2011

年

12

月

8

日举行的股东特别大会及类别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

"

）决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事

宜， 包括授权董事会根据股票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注册资本变更

等相关变更登记事宜。

2012

年

5

月

21

日，本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详细情况如下：

名称：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492937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9

号东江环保大楼

1

楼、

3

楼、

8

楼北面、

9-12

楼

法定代表人：张维仰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47.6374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15047.6374

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

(

执照另行申办）；废水、废气、噪声的治理；环境保护设

施的设计、建设及运营；化工产品的销售（危险品取得经营许可证后方可经营）；环保材料、环

保再生产品、环保设备的生产与购销（生产场所执照另行申办）环保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

推广及应用；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

营专控商品）；物业租赁。

成立日期：

1999

年

9

月

16

日

营业期限：永续经营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